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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坪山责改字〔2025〕47号

法人名称：深圳市*****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刘*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*************

住所：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*******************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6日、2025年11月7日对你单

位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

为：

2025年11月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。

经查，你单位主要从事仪表阀门、仪表管接件、精密机械零

件的生产及销售，主要工艺为车削/铣削加工、打磨/抛光/

砂光/拉丝、超声波清洗、半自动清洗、全自动清洗，烘干、

检验、组装、测试，主要产品为不锈钢管件、阀门。现场检

查时，你单位正在经营，危化品仓库旁的小仓库内存放有2

套携带式工业X射线探伤机（产品型号分别为：XXG-3005、

XXQ-2505）和一个小型移动铅房，携带式工业X射线探伤机

属于Ⅱ类射线装置，小仓库内未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，未

放置相关辐射防护用品，携带式工业X射线探伤机现场检查

时未使用。经查阅你单位产品名称为冷凝罐工序流程卡发

现，该产品生产工序包含“射线检测”，并于2025年10月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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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经射线检测合格25个冷凝罐。你单位今年使用射线装置共

计8次，但你单位未取得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。

综上，你单位存在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

置使用活动的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.2025年11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察）

笔录、现场检查视频、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网

站截图，2025年11月6日你单位提交的产品名称为冷凝罐工

序流程卡复印件，2025年11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

询问笔录，证明你单位存在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

线装置使用活动的违法事实；

2.2025年11月6日你单位提供的订购合同复印件、合格

证复印件、产品保修单复印件、变频气绝缘便捷式 X 射线探

伤机使用说明书复印件，2025年11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

的关于《射线装置分类》的公告及附件：射线装置分类打印

件，证明你单位小仓库内存放的携带式工业 X 射线探伤机属

于Ⅱ类射线装置；

3.2025 年 11 月 6 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

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

件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；

4.2025年 11月6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，

证明该案件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

和防护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“禁止无许可证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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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按照许可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

装置的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活动。”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

改正违法行为。”和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

条例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生产、销售、

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

期内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或者由原发证机关

吊销许可证；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违法所得 10

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

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 万元的，并处 1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

装置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活动的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接到

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

线装置使用活动的违法行为，并于 15 日内改正无许可证从

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使用活动的违法行为。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

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行

为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的，

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监

管措施：1.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

定，对你单位实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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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3.

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

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深

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凌威，电话：0755-84621636

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太阳村39号五楼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2025 年 11 月 14 日


